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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宁夏卡优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744498N）遗失公章、法定代表人章及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8710018169101，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阅海万家支行，特此声明。
刘升武遗失宁夏宝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收据2张，收据编号：BFWYD202301000139，水费99.99元，开具
日期：2023年1月29日；收据编号：BFWYD202301000140，物业费1861.09元，电梯费907.50元，合计2768.59
元，开具日期：2023年1月29日，特此声明。
勉立发遗失营运证，车号：宁AP113挂，证号：640122080227，特此声明。
银川市兴庆区诚鑫洁具经销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104MA7607CE5T）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证号：
J8710011076701，特此声明。
青铜峡市红星金桥商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381MA76B3BH22,特此声明。
宁夏东方华美物流有限公司,车号宁AK2852车辆灭失申请营运注销，特此声明。
青铜峡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381454721427X）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谢维堃于2023年8月2日遗失身份证，证号：640203200211011515（有效期：2020.7.20-2030.7.20）特此声明。
王博豪遗失宁夏体彩中心2023年4月18日开具的终端机设备押金收据，票号：0002619，金额：1000元，声明
作废。
海小平遗失宁AN5997货车营运证，营运证号：640122086272，声明作废。
宁夏海原县郑旗乡西沿行政村下坪自然村85-1号李红福名下的宁EK831挂，车辆已达到报废标准，需注销
车辆，行驶证、车牌、登记证书遗失，声明作废。
宁夏天跃宝康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3073814945X）遗失公司公章、合同章、财务章、发
票章、法定代表人章（庹洪涛）各一枚，声明作废。
同心县洁净洗车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324MA76AY678P）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宁夏泰立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3177264243）遗失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两份正、副本，证书编号：D264002922和证书编号：D364002929；遗失安全许可证正、副本编号：（宁）JZ
安许证字【2021】003486，特此声明。
宁夏宝联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3317738003Q）遗失公章、财务章、法定代
表人章、合同章、发票章，声明作废。
宁夏新远征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宁DD901挂车辆营运证，证号：640400022152，声明作废。
孔令忠（身份证号：6421241972****2125）遗失华诚首府住宅楼 16号楼 4单元 101不动产登记证，证
号：6401332995，特此声明。
刘家齐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640521004689，车号：宁E80036挂，特此声明。
盐池县佳利商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640323600136267，特此声明。
盐池县军娃家常菜馆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JY26403230049970，特此声明。
宁夏惠意鑫机械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章（惠小锋）各一枚，特此声明。
黄彩英遗失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2022年12月13日给开具的医疗住院收费票据（票号：0048314668，
金额：5093.75元），特此声明。
张永胜遗失道路经营许可证,证号：640300013583，特此声明。
宁夏盐池银安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323MA76DJ833L）遗失道路运输证（车牌号：宁
CG5606，证号：640323050325，车牌号：宁CW266挂，证号：640323050319），特此声明。
中铭洗消科技（宁夏）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300MAC0JD104L）遗失法定代表人章，特此
声明。
田真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64012205220，特此声明。

章茂生遗失坐落贺兰县银河东路中心小区1号楼4单元302室的房产证，产权证号：20080698，特
此声明。
朱政达遗失贺兰县富兴北街以东宏基·月湖湾A-13号楼 2单元 1001室的房产证，产权证号：
20152357，特此声明。
朱政达遗失贺兰县富兴北街以东宏基·月湖湾A-13号楼2单元1001室的土地证，土地证号：贺
国用（2015）第1566号，特此声明。
宁夏鑫达路智慧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宁B73280道路运输证，证号：640221069512，特此声明。
李雪萍、王修华遗失大武口区文明北路民乐小区34幢3单元402号的房产证，证号：石房权证大
武口区字第D201203356号，石房权证大武口区字第D201203356-1号，特此声明。
王修华、李雪萍遗失大武口区文明北路西、胜利街北的土地证，地号：1-36-115-94，证号：石国用
（2013）第4376号，特此声明。
中宁县兴业危险货物运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5217882359120）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灵武市人民政府办公室遗失2014年4月8日及2016年10月17日开具的2张宁夏回族自治区行
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第二联收据联），票号分别为：00244457、00244464，金额分别为：
2000元、5000元，现声明2张票据三联次全部作废。
杜佃学（身份证号：642103196706182532）遗失灵武市崇兴镇杜家滩村七队不动产（宅基地）权
证，证号：宁(2020)灵武市不动产权第2035319号，声明作废。
马旭涛（身份证号：642103197803094731)遗失灵武市白土岗乡枣岗子村一队土地经营权证，权证
流水号：宁（2016）灵武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1096号，声明作废。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信息公布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 第54号）文件要求，银川市税务局稽查局现对2023年7月份
的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信息进行公告：

冠工（宁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法定代表人陈小宁。
经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检查，发现其在2021年1月至2021年12月期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

业务情况不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495份，金额4878.19万元，税额634.16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对其处以追缴税款338.56万元的行政处理、处以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宁夏万方运输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法定代表人雷晋云。
经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检查，发现其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期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

务情况不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41份，金额401.76万元，税额68.30万元。具有虚开发票行为，不履行税收义务并脱离税务机关监管，经国家税务总
局银川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查证确认走逃（失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其处以追缴税款
175.12万元的行政处理、处以罚款102.89万元的行政处罚，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宁夏佳依霖进出口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法定代表人周佳依。
经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检查，发现其在2020年4月至2021年12月期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

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50份，金额487.04万元，税额63.31万元。具有虚开发票行为，不履行税收义务并脱离税务机关监管，经国家税
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查证确认走逃（失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宁夏人民电器销售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法定代表人马碎芳。
经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检查，发现其在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

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33份，金额289.17万元，税额48.58万元。具有虚开发票行为，不履行税收义务并脱离税务机关监管，经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
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查证确认走逃（失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其处以追缴税款58.50万元的行
政处理、处以罚款28.03万元的行政处罚，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以上4户企业已在网络平台上予以公告，并纳入联合惩戒措施系统，由相关部门根据上述信息对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管理。

银川市税务局稽查局2023年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公告（七）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于2023年8月21日上午10时起至2023年8
月22日上午10时在京东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zcpm.jd.com/，用户

名：长城资产宁夏分公司）对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清和北街 103号楼 6号营业房物

权资产进行公开竞价转让，现将竞买结果公示如下：

一、竞拍标的物及重大事项披露：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清和北街 103号楼 6号
营业房物权资产，欲了解债权详细信息，请登录我公司对外网站（http：//www.
gwamcc.com）查询。

二、挂牌价格

竞买起拍价：830,000.00元，竞价保证金：300,000.00元，如竞价成功，竞价保

证金自动转为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款，同时作为标的资产转让协议项下的保证金

使用。加价幅度：1,000.00元或1,000.00元的整倍数。

三、竞买结果

本次竞买活动结果如下：报名人数1人，出价人数1人，为杨学兵。出价次数

1次，报价为830,000.00元。

四、竞买规则及成交确认

根据竞买规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现对竞买结果补登7个工作

日公告，公告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含刊登日）起7个工作日止。如在此期间没有

新的竞价者参加竞价方能与杨学兵成交。

公告期内，如有新的竞买人提出参与竞价的，应在公告期届满前缴纳足

额的竞价保证金到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指定收款账户（户名：中

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开户银行：农行银川

新华支行，账号：29128001040012143，大额支付行号：103871012809），我公司

将重新在京东网络平台对标的资产进行公开竞价转让，竞价时间另行通知各

竞买人。

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

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六、受理公示项

联系人：徐先生、罗先生

联系电话：0951-8829520
通讯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修业路9层-12层
纪检审计处联系人：姜女士

联系电话：0951-8829515
主管部门联系人：黄女士

联系电话：0951-569911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24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清和北街
103号楼6号营业房物权资产公开竞价转让的补充公告

公开致歉信
由于我们法律意识淡薄，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的规定，非法猎捕了 4只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鹅喉羚，给国家野生动
物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了损失，损
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对
此我们深感自责，诚恳向社会公众
道歉，恳请公众谅解，我们一定从中
吸取教训，加强野生动物和生态环
境保护，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做
遵纪守法的公民。

致歉人：陆东、时少巍、杨勇

2023年8月24日

票据遗失声明
银川凤洁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因员工遗失收据 6 本、159
份，收据号：0006034-0006066、
0010001-0010033、0001467-0001500、
0428481-0428500、0452161-0452180、
0452181-0452200，已盖发票专用
章，本公司现声明上述收据作
废，该收据所产生的任何权责
均与本公司无关。

银川凤洁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23年8月24日

（2022）宁0122执610号

马学伏：

本院执行的（2021）宁 0122民初 2775号民事判决书，即
申请执行人汇通信诚租赁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马学伏融资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因被执行人马学伏未履行本院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汇通信诚租赁有限公司
向本院申请对被执行人马学伏名下车牌号为宁A9EG58号
车辆进行评估、拍卖。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22执 610
号之二执行裁定书、（2022）宁 0122执 610号通知书、限制高
消费令，通知你于 2023年 9月 27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到贺兰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抽签确定评估机构；于
2023年 10月 10日上午 10时到评估拍卖标的物现场确认、勘
验标的物；于 2023年 11月 10日到贺兰县人民法院执行局领
取评估报告。以上通知时间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不到，
则视为放弃相应的权利。

贺兰县人民法院

王林卫：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截至2023年1
月 11日的信用卡欠款 22794.6元（本金 9711.78元、利息 10018.88
元、滞纳金 3063.94元）；2.判令被告王林卫向原告偿还自 2023年 1
月 11日起至欠款全部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滞纳金及其他费用（按
《黄河农村商业银行黄河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计算）；3.本案诉讼
费等原告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
明，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
（2023）宁 0122民初 4393民事裁定书，故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
4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张昊：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截至2023年1
月 12日的信用卡欠款 35608.54元（本金 19995.11元、利息 14027.6
元、滞纳金 1585.83元）；2.判令被告张昊向原告偿还自 2023年 1月
12日起至欠款全部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滞纳金及其他费用（按《黄河
农村商业银行黄河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计算）；3.本案诉讼费等原
告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本院
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2023）
宁 0122民初 4394民事裁定书，故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时 2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杨永春：

关于本院审理的（2023）宁 04
民再 6号再审上诉人陈晓明、李玺
仓因与再审被上诉人孙炳阳、原审
被告杨永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联系，本院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4
民再 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
理费 11800元、公告费 600元，由再
审上诉人陈晓明、李玺仓各负担
62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限
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来本
院审判监督庭领取裁判文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夏中天汇德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将于2023年9月8日15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
对下列标的物进行公开拍卖：

1、银川市宁东基地长城路以南宁东大道西宁东紫荆花广场
3号楼 3栋一连二层 3-30号营业房（被占用），建筑面积 271.06
平方米，参考价100.63万元，保证金10万元。

2、贺兰县光明西路南侧宝庆国际花园 20号楼，建筑面积
680.49平方米，参考价270万元，保证金30万元。

标的物现状拍卖，所欠物业费、垃圾处理费、水电费、暖气费
等其他费用均由买受人核实。我司自公告之日起组织竞买人勘
察标的，有意竞买者于 9月 7日 17时前交纳保证金到指定账户
后持有效身份证明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郭先生15101022100
报名地址：金凤区新昌西路110号金钻名座13层

减资公告
宁夏东玻玻璃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21MA7LLAP18G）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10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
币 20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
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东玻玻璃有限公司

2023年8月24日

仲裁公告
刘会娟、宁夏银河钢型滴灌设备有限公司：

申请人郭云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2023）银仲字第0375
号】一案，本会已依法受理。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与你们取得
联系，现依法向你们送达仲裁通知书、风险告知书、仲裁庭开
庭方式选定书、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仲裁申请书
副本、《银川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银川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名册》。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银川市民大厅A
区5层3号窗口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选定仲裁员，逾期将由本会主任指定；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提
交答辩书、证据材料。请在仲裁庭组成后五日内到本会领取
组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答辩期满后十五日（遇节假日顺延）
上午9时在银川市民大厅D区2楼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
则依法裁决。届时未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银川仲裁委员会

宁夏恒源万福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决定召开 2022年度股东大会，请
各位股东届时参加，具体事项如下：

一、会议时间：2023年 9月 10
日（星期日）下午14时-18时

二、会议地点：颐和大酒店二楼宴
会厅（银川市金凤区通达南街356号）

三、会议议程：
1.表决《董事、监事换届选举办

法》
2.总经理做《总经理工作报告》
3.财务经理做《财务报告》
4.监事长做《监事会工作报告》

5.汇报《通达南街土地开发工作
汇报》

6.董事长做《董事会工作报告》
7.选举董事会董事
8.选举监事会监事
9.讨论部分股东提出的其他议

题
四、注意事项：公司全体股东应

出席股东大会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参
会，如不能出席要以书面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宁夏恒源万福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4日

召开股东大会通知 中卫大河云联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临时股东会召开公告

中卫大河云联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经持有1/10 以上表决权股东
庞俊英女士提议，经公司董事会召集，拟于2023年9月8日10：00时
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召开方式：电话会议（会议号同
步通知）,会议议题包括：对基于股东会通过的《中卫大河云联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企业清算财产分配方案》执行及制定的《中卫大河云联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清算报告》进行审议并作出决议。具体参会事宜
可联系：【宁丽元】,联系邮箱：【liyuan.ning@dahonetworks.com】。 请
各股东按时于公司已通知时间参会，具体参会及表决程序按照适用
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为准。如任一股东未按期于指定时间参会
的，则视为该名股东同意股东会全部审议事项。特此通知。

中卫大河云联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8月24日

注销公告
宁夏商税通财务代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81MA76LWEL8U），经股东会议决议，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解散，凡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
公告之日起45日内前来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商税通财务代理有限公司
2023年8月24日

周锦：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周锦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民初 627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3501号

包万贵：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包万贵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2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四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4480号

姬鹏：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姬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
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2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四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3081号

雷利成：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雷利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2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四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3525号

李世禹：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李世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
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
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2511号

王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王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
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房屋抵顶房票遗失声明
编号：2020266
房屋名称：西吉人家
房号：21-1-1102 建筑面积：126.71㎡。
抵顶单价：4428.00元，抵顶总价：大写:

伍拾陆万壹仟零柒拾壹元捌角捌分
（561071.88元）。

该票有效期为2020年12月30日止。
日期：2020年4月2日

宁夏万嘉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8月24日

王桂仓：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阅海支行与被告王
桂仓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 民初 7892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勇：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李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 0122民初 33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
李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50000元，支付截至 2023年 6
月7日的利息（含罚息）18072.88元，共计68072.88元；并支付
自2023年6月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
利息、罚息、复利（以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标准及方式计算）。
案件受理费1502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李勇负担。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张丽红：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张丽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33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张
丽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80000元，支付截至2023年6月
7日的利息（含罚息）28518.71元，共计 108518.71元；并支付自
2023年 6月 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
息、罚息、复利（以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标准及方式计算）。案
件受理费 247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张丽红负担。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郑佳宏、徐婷：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郑佳宏、徐婷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2137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郑佳宏、徐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偿还
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254851.82 元，利息、罚息
13731.07元（计算至2023年1月21日），并支付自2023年1月2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以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标准及方式计算）；
二、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郑佳宏、徐婷提供抵押的位于贺
兰县东方嘉苑22号楼3单元402室房产[宁（2021）贺兰县不动产证明第H0000255号]
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案件受理费5328元、公告费600元，由
被告郑佳宏、徐婷共同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李磊：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支行诉你信用卡
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透
支本金9974.43元、利息12648.54元、违约金2420.61元（利息和违约金暂
计算至2023年3月17日）以上合计25043.58元；并请求按《牡丹信用卡领
用合约（个人卡）》等的相关约定计算自2023年3月18日至款项还清之日
止的利息、违约金等；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
落不明，本院无法通过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方式向你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人民检察院民
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十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王华：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贺兰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
求：1.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
透支本金 16393.38元、利息 20687.87元、违约金
3978.91元（利息和违约金暂计算至 2023年 3月
17日）以上合计41060.16元；并请求按《牡丹信用
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等的相关约定计算自2023
年 3月 18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
等；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
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通过直接送达和邮寄送
达方式向你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人民检
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0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十号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黄会玲：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县支
行与被告黄会玲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22民初
162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黄会玲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信用卡本金
47787.90元、利息 4833.01元，共计 52620.91元；
二、被告黄会玲还应支付原告自 2022年 4月 23
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
息（以未还信用卡本金为基数，参照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的四倍计算）；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1178元，由原告负担53元，由被告黄会玲
负担 1125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黄会玲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
人民法院立案庭领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
内向本院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李静：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截至 2023年 1月 11日的信
用卡欠款 16734.93元（本金 8820元、利息 2808.95
元、滞纳金5105.98元）；2.判令被告李静向原告偿
还自 2023年 1月 11日起至欠款全部还清之日止
的利息、滞纳金及其他费用（按《黄河农村商业银
行黄河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计算）；3.本案诉讼
费等原告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
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告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
书、（2023）宁 0122民初 4395民事裁定书，故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二号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李瑞：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县支
行与被告李瑞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22民初3298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李瑞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信用卡本金2858.29
元、利息及违约金 1450.34元，共计 4308.63元；
二、被告李瑞还应支付原告自2023年2月25日
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
违约金（以未还信用卡本金为基数，参照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的四倍计算）；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8元，由被告李瑞
负担42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李瑞负担。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
院立案庭领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汇通信诚租赁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张
兰燕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张兰燕至今未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贺兰县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张兰燕名下车牌
号为宁A9485C号奥迪牌车辆进行拍卖：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
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张兰燕名下车牌号为宁
A9485C号奥迪牌车辆，首次拍卖时间为 2023年 9月 20日 10时至
2023年 9月 23日 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80000
元，保证金：8000元，增价幅度：10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
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嘉德拍卖行（有限公
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
作。咨询电话：0951-6989609，监督电话：0951-3803872。如第一次
拍卖流拍，需要继续降价拍卖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
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
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
2023年9月15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
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
标的物，申请执行人汇通信诚租赁有限公司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
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刘庆：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贺兰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
求：1.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
透支本金 1990.27元、利息 1854.071元、违约金
502.89元（利息和违约金暂计算至2023年3月11
日）以上合计 4347.23元；并请求按《牡丹信用卡
领用合约（个人卡）》等的相关约定计算自 2023
年 3月 12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
等；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
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通过直接送达和邮寄送
达方式向你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人民检
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0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十号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